
附件 2

区委区政府总值班室（区综合事务保障中心）
岗位技能测试办法

一、测试报到时间和地点

时间：2025 年 7 月 24 日（星期四）上午 9:15-9:30

（注：由于测试户外进行，如遇天气原因调整另行电话通知）

地点：广州市花都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（地址：广州市

花都区府西一路 1号）

（注：请考生务必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及笔试准考证在上述

时间到达报到地点，迟到者视作自动放弃）

二、测试使用机型

多旋翼无人机（机型参照大疆 AIR 3、御 2，遥控器为 RC

带屏遥控器，设备由测试组织方统一提供，考生不得自行携带）

三、测试流程及内容

考生须按以下顺序在 3 分钟内连续完成所有操作测试：

操作一：精准起飞

主要检验对无人机精准起飞控制能力。

要求：从指定位置垂直起飞至 5米（±0.5米）高度悬停。

操作二：基础航线飞行（水平 8 字）

主要检验对无人机航向、高度的稳定控制能力，以及操作的



连贯性和流畅性。

要求：保持高度 5米完成标准水平 8字航线，要求航线连贯

平滑（不得停顿）和高度稳定（±0.5米）。

Δ8 字航线飞行示意图

操作三：超视距采集内容

主要检验对无人机拍摄图像获取能力。

要求：在无法看见无人机情况下，垂直起飞至 20 米（±0.5

米）高度，随后可调整高度飞往指定超视距区域，操作无人机识

别摆放在地面上不同位置的 3张A4纸上的打印内容（96号字体，

包括有数字、英文字母、文字等），并将正确结果写在对应序号

的答题框上。

操作四：定点盲降

主要检验对无人机精准降落控制能力。

要求：在无法看见无人机情况下，操作降回到指定停机坪位

置（停机坪尺寸为 65cm×65cm）。

四、注意事项



（一）技能测试开始前考生抽签决定测试顺序。

（二）测试结束后当场宣布技能测试成绩，并由考生签名确

认。

（三）测试开始前将有考务工作人员进行现场模拟和讲解答

疑，请考生认真了解测试要求，正式开始后仅可参加一次测试，

不设补考。

（四）考生不得携带电子通讯设备进场，须服从工作人员管

理，按要求放置指定位置，测试过程中如发现使用将视为作弊处

理，取消测试成绩及后续环节资格。

（五）本次测试全程录音录像，并采用开放式相互监督，考

生在不干扰他人测试情况下可在场全程观看。


